
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4月 27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固定变更和差错更正》《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为提高固定资产管理效率，

决定对固定资产价值标准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在董

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现将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性说

明如下：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

采购单价等于或超过人民币 2,000元且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有形资产列为固

定资产。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固定资产包括所有电脑、采购单价等于或超过 10,000 元的办公家具、采购

单价等于或超过 5,000元的除电脑、办公家具的其他资产，且使用期限超过一年

的有形资产。公司对单价低于 5,000元但使用期限超过一年且能循环使用的耐用

资产及模具作为列管资产，单独建立台账进行日常管理。

3、会计估计变更的适用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26年 5月 1日起执行。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有关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

更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有关规定，执行变更

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公

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

调整，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说明。

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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